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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九日舉行之
股東週年大會之惡劣天氣安排

謹此提述優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均為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五日之通函
（「通函」）及股東週年大會（「股東週年大會」）通告（「通告」）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公
佈所用之詞彙與通函及通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根據通告，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九日（星期三）下午二時三十分假座香港
上環文咸東街35-45B號2樓舉行股東週年大會。

倘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九日下午一時正懸掛或維持懸掛8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「黑色」
暴雨警告，則股東週年大會將予延期。本公司將於聯交所及本公司各自之網站刊載公
佈，以知會本公司股東有關重新安排之股東週年大會日期、時間及地點。

承董事會命
優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主席兼執行董事

林劍雲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九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林劍雲先生及方永光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銘維先
生、施得安女士及梁兆康先生。


